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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高级科研人才培养资助办理细则

(讨论稿)

一、政策依据

依据《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政府印发的通知》

（福发[2016]1 号）《关于实施“福田英才荟”计划的若干措施》第八

条的规定，特制订本细则。

二、政策内容

对辖区新设立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

践基地，在市级资助基础上给予 100%配套资助；对辖区正常开展研究

工作的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每年按每名在站博士后 2 万元

的标准给予日常资助，每年对辖区在站博士后在市级资助基础上给予

每人 3 万元生活补助；对博士后工作站出站后留福田和来福田工作的

博士后，认定为“福田英才”，在市级科研资助基础上给予 50%配套资

助。

三、申报对象和条件

（一）辖区新设立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创新

实践基地。

（二）辖区正常开展研究工作的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

（三）辖区在站博士后。

（四）出站后留在福田工作的博士后。

四、资助标准

（一）对辖区新设站单位的资助。在获得深圳市资助的基础上，

给予一次性 100%的配套资助，资助标准为工作站 80 万元、创新实践

基地 50 万元。

（二）对辖区正常开展研究工作的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

的资助,每年按每名在站博士后 2 万元的标准给予日常资助。

（三）对在站博士后的生活补助，每年给予每人 3 万元生活补助。

批注
建议将政策依据这样修改：依据《中共**通知》（福发[2016]1号）《关于实施**若干措施》第八条的规定，特制订本细则


批注
此处应增加：二、政策内容：对辖区新设立的院士****在市级科研资助基础上给予50%配套资助。

批注
根据福田办理细则参考模板，此处应修改为，三、申报对象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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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出站后留在福田工作的博士后的资助。出站后留在福田

工作并与用人单位签有 3 年以上劳动（聘用）合同的，给予 15 万元

（市级资助的 50%配套）的科研资助。

五、办理流程

（一）对新设站单位的资助

1、办理流程

（1）新设站单位向区人力资源局提交资助申请；

（2）区人力资源局审核；

（3）审核通过的发放资助。

2、需提交的材料

（1）《福田区新设站单位资助申请表》（附件 1）；

（2）经市人社局审批的《深圳市博士后设站单位（创新基地）

资助申请表》复印件；

（3）市财政部门的拨款凭证；

（4）注册地证明材料；

（5）单位的开户银行卡复印件。

（二）对正常开展研究工作的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的

日常资助

1、办理流程

（1）正常开展研究工作的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向区人力

资源局提交资助申请；

（2）区人力资源局审核；

（3）审核通过的发放资助。

2、需提交的材料

（1）《福田区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日常资助申请表》（附

件 2）；

（2）经市人社局审批的《深圳市博士后设站单位（创新基地）资

助申请表》复印件；

批注
这里的3年是理解成现在签订还是已经签订？

批注
建议修改为给予5万元（市级资助的50%配套）的科研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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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财政部门的拨款凭证；

（4）注册地证明材料；

（5）单位的开户银行卡复印件。

（三）对在站博士后的生活补助

1、办理流程

（1）个人向用人单位提出补助申请；

（2）设站单位初核后报区人力资源局；

（3）区人力资源局审核；

（4）审核通过的发放补助。

2、需提交的材料

（1）《福田区在站博士后生活补助申请表》（附件 3）；

（2）经市人社局审批的《深圳市在站博士后生活补助审核表》；

（3）设站单位的营业执照或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4）申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5）申请人的银行卡复印件（注明开户行、银行账号和本人签

名）。

（四）对出站博士后的科研资助

1、办理流程

（1）个人向用人单位提出申请；

（2）用人单位初核后报区人力资源局；

（3）区人力资源局审核；

（4）审核通过的发放资助。

3、需提交的材料

（1）《福田区出站博士后科研资助申请表》（附件 4）；

（2）经市人社局审批的《出站博士后申请第二次科研资助审核

表》复印件；

（3）申请人与接收单位签订的 3 年以上的劳动（聘用）合同复

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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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5）申请人的银行卡复印件（注明开户行、银行账号和本人签

名）。

六、申报时间和办理时限

（一）申报时间以办理单位受理的时间为准。

（二）办理时限为 30 个工作日。

七、责任部门

（一）福田人力资源局负责受理申报。

（二）联系人：牛利娟

（三）联系电话：82918333-2139

八、其他说明

本细则由福田区人力资源局负责解释。

附：1.福田区新设站单位资助申请表

2.福田区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日常资助申请表

3.福田区在站博士后生活补助申请表

4.福田区出站博士后科研资助申请表

批注
缺少：六、申报时间和办理时限  七、责任部门，该办理细则的主办单位、联系人及电话。八、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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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福田区新设站单位资助申请表福田区新设站单位资助申请表福田区新设站单位资助申请表福田区新设站单位资助申请表

监制单位：区人力资源局 填表时间：

新设站单位名称

（盖章）
联系人姓名

单位注册地 联系人电话

领取市设站单位

补贴时间及金额
设站类别

申请资助金额

（单位：万元）
开户名

账号

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人力资源局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批注
此处改为联系人姓名

批注
主管部门意见一栏建议缩小距离；是否需要盖章，下同。

批注
区人力资源局
意见意见一栏建议缩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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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福田区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福田区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福田区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福田区博士后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

日常资助申请表日常资助申请表日常资助申请表日常资助申请表

监制单位：区人力资源局 填表时间：

单位名称

（盖章）
联系人姓名

单位注册地 联系人电话

领取市设站单位

补贴时间及金额
设站类别

申请资助金额

（单位：万元）
账户名

账号

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人力资源局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批注
将“联系人”改为“联系人姓名”

批注
在“申请资金额度”下面标（单位：万元）

批注
主管部门意见一栏建议缩小距离


批注
区人力资源局
意见一栏建议缩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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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福田区在站博士后生活补助申请表福田区在站博士后生活补助申请表福田区在站博士后生活补助申请表福田区在站博士后生活补助申请表

监制单位：区人力资源局 填表时间：

申请人姓名 性别

联系方式 所在单位名称

第几年申请 申请补助金额

开户名 帐号

设站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人力资源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批注
应在第二排插入一栏，内容有：（1）联系方式(2)所在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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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福田区出站博士后科研资助申请表福田区出站博士后科研资助申请表福田区出站博士后科研资助申请表福田区出站博士后科研资助申请表

监制单位：区人力资源局 填表时间：

博士后姓名 性别 联系方式

原在站单位 出站时间

现工作单位
工作合同

起止时间

申请资助金额

（单位：万元）
帐号

账户名 账号

用人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人力资源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批注
应插入“联系方式”一栏

批注
在“申请资助金额”下加入“万元”


